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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中〔2010〕18号 

                                                                 

 

关于公布 2010 年泉州市区部分中学及福建师大附中 

面向全市招生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中学： 

2010 年初、高中招生工作即将来临，市区部分中学（含民

办中学）和福建师大附中拟面向全市招生。为做好招生工作，维

护正常的招生秩序，现将经所属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我局批准的

招生计划公布如下，请各县（市、区）教育局、招生办认真执行。 

一、福建师大附中 2010 年“空军飞行学员早期培训基地”

高一预备班 

面向泉州市招收高一年新生 10 名，按公办学校统招生收费。

中考语、数、英三科总分成绩在 423 分及以上的男、女学生学费

全免。 

报考福建师大附中“空军飞行学员早期培训基地”高一预备

班的考生，应在“第一批面向各县（区、市）招生的达标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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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中”的志愿栏中填报，学校代码：10001 ，校址：福州市

仓山区对湖路 15 号，联系电话：0591-83441950（招飞办公室）

0591－83609988（招生办公室） 0591－83472889（校教务处）。 

学校网址：http：//www.fjsdfz.org（点击招飞园地详看招生简

章）。 

（一）录取条件。 

1．年龄 1993 年 9 月以后出生。文化成绩标准：语文、数学、

英语等三科中考成绩总分达 83% (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分为

450 分，则最低投档分为 373.5 分)，按等级呈现的其它学科成绩

应达到 B级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达到良好及以上。 

2．身心素质：必须通过空军的身体和心理品质检测。在文

化成绩相同、体检合格的情况下，心理品质检测成绩高的考生优

先录取。 

3．政治条件：符合空军规定的政审标准。 

（二）注意事项： 

1．考生在填报志愿前，身体先自查。想报考的男、女考生

首先对身体条件进行自查。身体基本条件：1、双眼裸视力 C形

表 1.0 以上，或 E形视力表 5.0 以上；2、身高在 162-178CM；3、

体重 45KG 以上，体型匀称；4、平静血压不超过 138mmHg /88mmHg；

5、色觉正常，无色盲。自查合格的考生可在我市教育局设定的

志愿表上填报志愿。 

2．参加中考后，报考福建师大附中“空军飞行学员早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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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基地”高一预备班的考生，如果认为自己文化成绩标准（中考

成绩未公布的可按自己预估成绩）、身心素质、政治条件符合录

取条件，可于 7月 14 日上午 8点前自行到福建师大附中参加身

心检测和政审，考生需带户口本、准考证、中考成绩单（中考成

绩未公布的可不带）、运动鞋。 

3．军检免费，一些考生需增加检查肝功和腰椎正侧位拍片，

费用自理（约 100 元）。 

4．如果语文、数学、英语等三科中考成绩总分达 423 分以

上的男、女考生，按等级呈现的其它学科成绩均达到 A级, 综合

素质评价等级为优秀的学生， 空军飞行学员选拔中心对其身心检

测的要求适当放宽。 

二、部分公办中学面向各县（市、区）招生计划 

（一）泉州一中、培元中学、泉州五中、泉州七中面向鲤城、

丰泽、洛江三区除外的县（市、区）招收 76 名高一统招生，名

额分配如下： 

 泉州一中 培元中学 泉州五中 泉州七中 

晋江 8 6 12 10 

南安 4 5 10 4 

惠安 7 15 12 13 

石狮 2 2 8 5 

安溪 25 25 15 16 

永春 5 5 5 5 

泉港 20 12 7 17 

德化 5 6 7 6 

合计 76 76 7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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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招生对象，必须是具有泉州市所属各县（市、区）常

住户籍关系的学生（含集体学籍生），且录取线（等级、分数）

不低于泉州一中、培元中学、泉州五中、泉州七中分别在泉州市

区的统招录取线，按公办一级达标高中统招生标准收费。 

如果面向外县（市、区）招生的四所一级达标高中指标没有

完成，剩余的名额用于统筹解决外县（市、区）集体学籍生。 

2．报考上述四所学校的考生，应在“第一批面向各县（市、

区）招生的达标高中、民办高中”志愿栏中填报。泉州一中学校

代码为 1801、培元中学学校代码为 1802、泉州五中学校代码为

1805、泉州七中学校代码为 1807。 

3．各县（市、区）教育局，于 7月 25 日上午 9点半前，派

人将报考泉州一中、培元中学、泉州五中、泉州七中等四所中学

的初选学生花名表（见附件一）一式 4份、《考生志愿表》和《综

合素质评定报告单》送我局中教科参加招生录取。 

（二）泉州一中面向全市招收高中“孙中山珍珠班” 

为资助成绩优秀、家庭特困的学生完成高中三年学业,泉州一

中作为中国侨联确定的福建省第二家“孙中山珍珠班”办学点（首

家为南平一中），今年继续招收高中新生。 

1．招生计划 

全市招生共 50 名，其中鲤城区、南安市、晋江市、石狮市各

2名，洛江区 6名、丰泽区各 4名，德化县、惠安县、永春县各 5

名，安溪县 10 名，泉港区 7名。 

2．录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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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泉州市初中应届毕业生,品行优良、学习成绩优秀、家庭经

济特别困难。家庭贫困标准： 

一是家庭年收入不超过当地人均收入标准，或因其他特殊原

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 

二是父母双亡的孤儿或弃婴；父母一方逝世、另一方无固定

职业；父母双全，但均残疾或患重病（或一方残疾或身患重病），

是零就业家庭；经当地政府核定为低保户的家庭。 

⑵“孙中山珍珠班”招收的生源，2009 年中考成绩不低于泉

州一中在泉州市区统招生批次的录取线（等级、分数），按志愿

择优录取。 

3．录取办法 

⑴考生应填写《泉州一中“孙中山珍珠班”报名表》一式两

份（见附件二），经生源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或同级单位证明

后，于 6月 15 日前，将其中一份送交所属教育主管部门招生办或

中教股汇总；另一份邮寄至泉州一中教务处，由泉州一中汇总后

提交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进行资格审核。 

⑵报考“孙中山珍珠班”的考生应在“面向各县（市、区）

招生的达标高中、民办高中”志愿栏中的第一志愿填报。泉州一

中“珍珠班”代码为 1801，联系人：泉州一中张冬耕老师，咨询

电话：22783370、15980029566 

⑶各县（市、区）教育局招生办或中教股，于 7月 25 日上午

9点半前，派人将符合录取条件的“孙中山珍珠班”初选学生花名

表（见附件一）一式 4份、《泉州一中“孙中山珍珠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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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志愿表》和《综合素质评定报告单》送我局中教科参加招

生录取。 

⑷泉州一中“孙中山珍珠班”招生指标若没有完成，剩余的

名额调回市区，在统招生批次录取。 

4．资助办法 

泉州一中给予“孙中山珍珠班”学生免学费及住宿费，中国

侨联委托的基金会每年给予 2500 元生活补助。每年按 10 个月计

算，每月 200 元，另外 500 元每年分二次发给学生。 

“孙中山珍珠班”学生高中毕业考取大学，可以申请由新华

爱心教育基金会主持的“有美爱心奖助学金”。 

5．“孙中山珍珠班”学生管理办法 

⑴凡录取的学生集中在“孙中山珍珠班”学习，实行寄宿制

管理。 

⑵“孙中山珍珠班”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品行有重大违规或

学业成绩明显下降者，视其情节轻重，取消其资格或降低待遇标

准。 

（三）今年泉州一中面向全市招收初中特长生（50 名），按

公办学校标准收费。 

（四）泉州师院附属培文实验高级中学，学校代码：2272（校

址：安溪县原培文师范，联系电话：23328421） 

面向全市招收高中新生 50 名，按公办学校统招生收费。 

报考泉州师院附属培文实验高级中学的考生，志愿在“面向

各县（市、区）招生的普通中学、民办高中”栏中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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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泉州培元中学，学校代码：1802（校址：泉州市区，

联系电话：22392758）  

面向全市招收初中特长生（50 名），按公办学校标准收费。  

（六）泉州华大附中，学校代码：1810（校址：华大校园内，

联系电话：22691749）  

面向全市招收“科技实验班”初中新生 100 名，按公办学校

标准收费。 

（七）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艺术初中部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2010 年面向全省

招收初中新生的通知》（闽教基〔2010〕45 号），2010 年福建艺术

职业学院艺术初中部面向全省招收应届小学毕业生共80名，其中：

泉州 2名。如有意向者可向该校咨询招生事宜。 

三、部分民办中学招生计划 

（一）泉州现代中学，学校代码：1812（校址：丰泽区，联

系电话：22571716） 

面向全市招收高中新生 400 名；初中新生 600 名（其中：鲤

城区 200 名、丰泽区 100 名、其他区域 300 名）。 

（二）泉州外国语中学，学校代码：1820（校址：鲤城区学

府路，联系电话：22794528， 22794506） 

面向全市招收高中新生 324 名，初中新生 600 名，其中鲤城

区 300 名、丰泽区 100 名、其他区域 200 名。 

（三）泉州科技中学，学校代码：1825（校址：鲤城区学府

路，联系电话：28986655 传真：28986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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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市招收高中新生 500 名；招收初中新生 400 名，其中

面向鲤城区以外招收初中新生 300 名。 

（四）泉州实验中学，学校代码：8305（校址：丰泽区圣湖

小区，联系电话：22106192） 

面向全市招收高中新生 482 名（核减去年超计划招生 58 人），

初中新生 800 名（其中：鲤城区 200 名、丰泽区 300 名、其他区

域 300 名）。 

（五）泉州剑影武术学校，学校代码：8307（校址：丰泽区，

联系电话：22779878）  

面向全市招收初中新生 120 名，高中新生 120 名。 

（六）北京师范大学泉州附属中学，学校代码：8308（校址：

丰泽区津淮街东段，联系电话：22501868，22508968） 

面向全市招收初中新生 600 名，其中：招收丰泽区户籍或丰

泽区学籍应届小学毕业生 300 名，按公办学校收费；跨县（市、

区）招生 300 人。计划招收高一年新生 320 名（其中：50 名按公

办高中统招生收费）。 

北京师范大学泉州附属中学高一年新生的 50 名统招指标同

一级达标高中同批次录取，报考志愿可以在一级达标高中的统招

志愿栏中填报，也可以参照报考其他民办高中的方法填报。 

（七）泉州南少林武术学校，学校代码：8409（校址：洛江

区杏宅开发区，联系电话：22652075） 

面向全市招收初中新生 270 名，高中新生 200 名。 

（八）仰恩大学附属中学，学校代码：8410（校址：洛江区

马甲镇；联系电话：22098008， 2209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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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市招收初中新生 70 名，高中新生 105 名。 

四、有关事项 

（一）报考面向全市招生的民办高中的考生，可在“面向各

县（区、市）招生的达标高中、民办高中”栏中填报，也可在“面

向各县（市、区）招生的普通中学、民办高中”志愿栏中填报。 

（二）未经我局审批，任何公办学校不得跨县（市、区）招

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民办中学跨县（市、区）招生，必须经所

属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我局批准，并经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三）民办初中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下进行招生，学校

应按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招生计划，在规定的时间、地域范围招

收初中新生。如果擅自编列学籍号招收计划外的学生，将按照省

教育厅《关于依法加强民办中小学管理的通知》（闽教发【2008】

136号）严肃处理。 

     

附件：1、2010年泉州市高中录取新生初选学生花名册 

2 、泉州一中“孙中山珍珠班”报名表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教育 学校 招生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基教处，市府办，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市政协

文教卫体委，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各县（市、区）教育

局招生办，各有关中学。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0 年 5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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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0 年泉州市高中录取新生初选学生花名表 

 

---------------------------县（市、区） 

序

号 
报名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投档分 语文 数学 英语

政

治

历

史

物

理

化 

学 

地 

理 

生 

物 

体

育 

毕业 

学校 

备

注

                  

                                   

                                   

备注：政治、历史、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成绩填写采用等级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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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泉州一中“孙中山珍珠班”报名表 

 

考生号  姓    名  性   别  

准考号  民    族  政治面貌  

考生类别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出生年月  毕业中学  特    长  

家庭地址  

一寸照片 
粘贴处 

称谓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家
庭
主
要
成
员
情
况 

   

1、经政府核定为低保户之家庭，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或靠人资助。                （  ）

2、家庭生活难以维持，初中三年的学费及生活费大多靠他人资助者。            （  ）

3、父母皆农民，全家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生活贫困。                    （  ）

4、父母一方务农、另一方打工，全家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生活贫困。      （  ）

5、父母一方逝世、另一方无固定职业，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或靠人资助。          （  ）

6、父母均残疾或患重病(或一方残疾或身患重病)，是零就业家庭或靠人资助。    （  ）

7、父母双亡的孤儿或弃婴，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或靠人资助。                    （  ）

8、由于其他特殊情况造成家庭特别贫困者。                                  （  ）

符合相关家

庭特困标准，

请打√，并在

表格背面附

上相关证明。 

9、以上条件相同者，少数民族学生可优先录取。                              （  ）

 
考生所在乡镇(街道)意见： 

 
 

(盖 章) 
 

                                                 2010年    月    日 

 


